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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发展潮流。全球数字化发展处于重要历史机遇期和关键战略重构期，而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革命性生产要素，正全面影响社会生产力提升、国家治理方式变革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生态。
　　放眼寰宇，全球贸易发展呈现产业服务化、服务数字化（数据化）的演进态势，全球跨境数据流产生的GDP总值已经超过跨境商品流，数据要素跨境流通得到各大主要经济体的普遍关注。各方高度重视数据跨境流通的多重价值和作用，基于各自的产业经济需求与国家公共政策积极建构数据跨境流通规则，整体呈现战略选择差异化和治理模式多样化两大显著特征。
　　聚焦国内，我国数字化发展呈现“互联、物联、数联”三期叠加、融合发展的整体态势，互联业态充分发展、物联业态方兴未艾、数联业态待开新局。针对国际数据要素跨境流通，目前我国在政策战略和法律法规等多个层面围绕目标指向、总体要求和实现方式等诸多方面做出了顶层设计，在实践层面也开启了若干行业性、区域性探索。而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的出台，更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多层次多举措加速推动数据要素跨境流通已然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项。
　　在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的有效构建，《数据二十条》深刻体现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数字化转型的客观规律，全面检视域外有关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理念举措及其成败得失，着力从四个方面系统地勾勒了一幅多方主体有序共建、共治、共享的多维生态图景：
　　一是国际合作生态。一方面，《数据二十条》务实回应产业现实需要，重点突出地要求开展数据交互、业务互通、监管互认、服务共享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进而推动各项发展瓶颈的及时突破；另一方面，《数据二十条》敏锐研判国际前沿趋势，方向明晰地要求积极参与数据流通、数据安全、认证评估、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数据流通生态中的战略地位。
　　二是开放市场生态。《数据二十条》强调坚持开放发展，推动数据跨境双向有序流通，鼓励国内外企业及组织依法开展数据跨境流动业务合作，支持外资参与优先开放的领域，推动形成公平竞争的国际化市场。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妥善平衡和融合国内外各方市场主体的需求与期待，充分激励和调动其有序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数据市场、两种数据资源。
　　三是数据治理生态。《数据二十条》以数据治理领域的现行政策战略和法律法规为依据，要求统筹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保护，探索建立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新一代数据立法框架下，数据分类分级是国家数据安全保护的基础性制度，而现代数据治理的核心方法论便体现为，以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促进数据安全，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四是协作监管生态。《数据二十条》直面新技术环境下数据跨境流动的特殊场景属性和监管执法特点，强调探索构建多渠道、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健全多部门协调配合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毋庸置疑，在当下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数据跨境实务场景中，敏捷、高效的监管机制是保障数据流动畅通和业务运行延续的基础条件，而立体、协同的监管体系更是确保数据流转利用全生命周期安全的关键一环。
　　总体而言，《数据二十条》的字里行间无不反映出构筑面向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数据跨境流通生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价值，，并延伸包含应用研发、产业生态、市场环境以及治理体系等在内的多重要素。为此，在理解领会和贯彻落实文件要求的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加强研判数据跨境流通与数字经济成长的内在互动关系和外在环境要求，通过成文规范、司法判例以及技术标准等多重资源，不断发现和丰富利益平衡规则，引入多样的、具有经济性与便利性的权益实现方式以及安全保护机制，为具体部门、具体场景提供更具个性化的落地方案和支撑条件。

